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464號
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偉逸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李○成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選任辯護人  林智群律師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高○祐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妨害自由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少年法

庭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少上訴字第19

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偵字第3號），提

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

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

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

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

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

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

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至原判決有無違法，與上訴是

否以違法為理由，係屬二事。

二、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，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

職權，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李○成、高○祐（依序係民國95年

4月、96年2月生，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，完整姓名及

年籍均詳卷）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

之科刑判決，改判論處李○成、高○祐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

2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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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刑，已詳述調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，

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。並就李○成、高○祐於原

審審理時所辯各節，如何不可採信，於理由中詳為論駁。其

所為論斷說明，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自形式上觀

察，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。

三、上訴意旨略以：

  ㈠檢察官部分

    原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

而凌虐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，較第一審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277條第2

項、第1項傷害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

有期徒刑為重。又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

歲人之行為，得減輕其刑」，並非必須減輕，是否減輕其

刑，應審視行為人犯罪情節而定。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惡性重

大、迄未與被害人即死者陳○煒之家屬成立民事上賠償、犯

後態度不佳等情，應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。原判決未

詳予審酌上情，僅以李○成、高○祐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

18歲之人為由，率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，且未詳予審酌刑法

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輕重事由，致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

原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
  ㈡李○成部分　　

  ⒈被害人抵達○○市○○區「玩水子弟汽車美研」（下稱洗車

場），於鐵門拉下制止其脫逃後，私行拘禁行為即已完成。

李○成係因畏懼共犯陳勝賢等人之威勢，才依指示行事，其

他共犯圍毆被害人，並非拘禁被害人之目的。而李○成在洗

車場內毆打被害人時，被害人之意識清醒，尚能與人交談，

被害人被帶離洗車場後，李○成未再參與圍毆。又卷附法務

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下稱解剖、鑑定報

告書）僅顯示，被害人死因與遭人毆打相關等情。則被害人

之死亡結果，與李○成之傷害行為有無因果關係？是否係私

行拘禁所致？均有未明。原審未詳加調查、究明，遽認李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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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調

查職責未盡、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。

　⒉李○成係依指示參與動手毆打被害人，應予非難程度較低。

　　原審未詳予審酌李○成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，致量刑較高

○祐為重，復未說明理由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
　㈢高○祐部分　

　　高○祐僅於被害人進入洗車場休息室及被害人逃出休息室

時，與其他在場人圍毆被害人。至後續陳勝賢持用擊破器攻

擊被害人、對被害人噴灑辣椒水、將被害人拖至廁所沖水，

並以拖把刷洗，以及持用球棒連續重擊被害人等凌虐行為，

高○祐均未參與其事。又依解剖、鑑定報告書及現場照片顯

示，被害人死亡原因與「窒息死亡」有關，以及被害人從洗

車場被帶至「淡水透天厝」2樓房間之木床旁地面發現大量

嘔吐物等情，足見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高○祐參與毆打被

害人無關。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，遽認高○祐有三人以上

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

據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。

四、惟查：　　　　

　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，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、

判斷之職權，苟其裁量、判斷，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

則，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，即無

違法可言。　

　　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，係結合故意之基本犯罪與過失之

加重結果犯罪之特別加重規定。亦即，因行為人故意實行特

定的基本犯行後，另發生過失之加重結果，且兩者間具有特

殊不法內涵的直接關聯性，故立法者明定特殊犯罪類型之加

重規定，予以提高刑責加重其處罰。從而，故意之基本犯

行，以及所發生加重結果之間，除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

責，該當過失犯一般要件外，對於加重之過失結果必須有預

見可能性，始足當之。而所謂能預見，乃指客觀情形而言。

此所稱「客觀能否預見」，係指一般人於事後，以客觀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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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立場，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（如加害行為

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、身體狀況、他人之行為、當時

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），判斷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

重結果之發生是否可能預見而言，申言之，行為對加重結果

造成之危險，如在具體個案上，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，依一

般生活經驗法則，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，且與個別外在條

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，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，

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，以充分保護人之身

體、健康及生命法益。即加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，事後以客

觀立場一體觀察，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

性，而非偶發事故，須加以刑事處罰，始能落實法益之保

障，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。又共

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，就其合同行為，均負全部責任，

就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，其他之人應否同負

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，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，於客觀

情形能否預見為斷。

　　原判決主要依憑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、

　　證人陳勝賢等人之證詞，佐以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

物及社群軟體勘查報告、現場勘驗報告、相驗屍體證明書、

解剖、鑑定報告書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監視器

錄影畫面所製作之勘驗筆錄、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監視錄影

畫面擷圖，與扣案之鋁棒3支、西瓜刀1把等證據資料，而為

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。

　　原判決並說明：鄭民浩因對被害人不滿，遂直接或間接召集

李○成、高○祐及陳勝賢等人，邀約被害人前往洗車場後，

眾人即以拉下鐵門、阻止逃脫之方式拘禁被害人，並憑恃人

數、器械優勢，以強暴方式共同持續持球棒揮擊、拳毆、踢

踹被害人，致被害人受有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傷勢，並對被害

人噴辣椒水、將之拖進浴室沖水並持拖把刷洗、以膠帶綑綁

纏繞被害人之手腳、雙眼，對被害人施加身體上之凌辱虐待

。並於被害人往外脫逃時，上前壓制，高○祐進而拉住被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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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衣領，將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李○成則喝令被害人下跪。

嗣李○成與林柏紳、陳威豪、張瑋成將被害人拖行至休息室

外，由陳勝賢自李○成取得辣椒水噴灑被害人及手持球棒毆

打，又將被害人拖進浴室內沖水，並持拖把刷洗，之後高○

祐與陳勝賢、張瑋成、林柏紳合力將雙眼被膠帶纏繞之被害

人抬至自用小客車，由張瑋成駕車搭載陳勝賢、林詣珉及被

害人離開洗車場。李○成、高○祐全程在場，並積極參與其

中，可認李○成、高○祐與陳勝賢等人就本件三人以上攜帶

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而應共

同負責。又揮拳、踢踹，甚至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用力攻擊

包含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相當時間，身體重要器

官會遭受傷害而有危及生命之可能，此為客觀上可以預見。

在被害人遭拘禁於洗車場而無法脫困離開之期間，李○成、

高○祐等人或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攻擊，或揮拳、腳踢踹被

害人包含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，並於被害人跑出

休息室時，上前壓制被害人，高○祐更拉著被害人衣領，將

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制止被害人離開等情，足認被害人之死

亡結果，與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之凌虐行為，具有相當因果

關係，李○成、高○祐應就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負擔加重結果

犯之責任等旨。

    至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所指各節，審以陳勝賢抵達洗車

場後，固有用腳踢踹、手持擊破器、球棒毆打、噴灑辣椒水

之方式繼續傷害被害人。惟解剖、鑑定報告書顯示：被害人

身體多處大面積擦挫傷，四肢、背臀部多處皮下、脂肪、肌

肉組織出血，致皮下軟組織出血、橫紋肌溶解症、嘔吐物吸

入窒息而死亡，堪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係李○成、高○祐

等人之前後攻擊行為相互影響累積產生，而非單純陳勝賢其

後傷害行為所致，均不能逕認李○成、高○祐先前之凌虐行

為，在客觀上不能造成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或二者並無相當

因果關係，不足據為李○成、高○祐有利之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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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，尚與經驗、論理法則無違，且此項事

實之認定，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，既無違證據法

則，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李○成、高○祐此部分上訴意

旨，猶泛言指摘：原判決遽認李○成、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

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

法則及理由不備、矛盾之違法云云，洵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

理由。

  ㈡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

『得』減輕其刑」，係鑑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精神發育

及智識程度雖較未滿14歲人為高，惟通常涉世未深，其心智

成熟程度不能一概而論，故原則上予以減輕其刑，亦即除足

認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已與滿18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

由，始例外裁量不予減輕其刑，並說明所憑理由。此係事實

審法院依職權裁量之範疇，倘在客觀上並無顯然濫權失當

者，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

　　又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並

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未違反比例、公平及罪刑相當

原則者，即不得單憑己見指為違法，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

法理由。

　　卷查，以李○成、高○祐分別為95年4月、00年0月出生，於

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，參以其2人並非主事

者，係受邀參與其事，而本件參與人數眾多，共同造成被害

人死亡之結果等情，且無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與年滿18

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由之具體事證，原判決斟酌上情，並綜

合卷內相關事證，予以整體考量，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

減輕其刑，於客觀上尚難逕認有濫權失當之情事。至未就適

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簡要說明理由，固有欠周，惟此對於原

判決結果既無影響，不能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。

　　原判決說明：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

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

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（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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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刑），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其等

犯罪之手段、所生危害、犯後態度，尚未與被害人之家屬成

立民事上和解，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以及卷附少年

事件調查報告記載：高○祐之家庭管教功能無法發揮、李○

成之家庭結構正常、家庭經濟穩定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

切情狀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、7年3月。已以行為人之

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據以量刑。

既未逾法定刑度，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，亦未違背罪刑相當

原則，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至李○成上訴意旨所指，原判決

量刑時，未審酌李○成之家庭生活健全，與高○祐之家庭功

能不全之情狀有別，致量刑重於高○祐違法一節。惟原判決

量刑時，係就各量刑輕重事項為整體評價，而非僅審酌家庭

功能是否健全一項，且以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其犯

罪情狀較李○成為輕，則李○成所處之刑略重於高○祐，尚

難逕認原判決就李○成之量刑違法。檢察官依告訴人之請求

提起上訴，其上訴意旨泛詞指摘：原判決率依刑法第18條第

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，致李○成、高○祐之量刑過輕，違

反罪責相當原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；李○

成此部分上訴意旨，猶任意指摘：原判決關於李○成之量刑

過重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各云云，均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

由。

五、綜上，本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，或係對原審

採證認事、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

論敘說明之事項，任意指摘為違法，或以自己之說詞，再為

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，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。本

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之上訴，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

式，應予駁回。　　　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13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　官  李錦樑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周政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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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蘇素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洪于智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林婷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君憲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17   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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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464號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偉逸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李○成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選任辯護人  林智群律師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高○祐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妨害自由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少年法庭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少上訴字第19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偵字第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駁回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至原判決有無違法，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，係屬二事。
二、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，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，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李○成、高○祐（依序係民國95年4月、96年2月生，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，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）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，改判論處李○成、高○祐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刑，已詳述調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，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。並就李○成、高○祐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，如何不可採信，於理由中詳為論駁。其所為論斷說明，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自形式上觀察，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。
三、上訴意旨略以：
  ㈠檢察官部分
    原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較第一審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、第1項傷害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為重。又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得減輕其刑」，並非必須減輕，是否減輕其刑，應審視行為人犯罪情節而定。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惡性重大、迄未與被害人即死者陳○煒之家屬成立民事上賠償、犯後態度不佳等情，應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。原判決未詳予審酌上情，僅以李○成、高○祐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為由，率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，且未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輕重事由，致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  ㈡李○成部分　　
  ⒈被害人抵達○○市○○區「玩水子弟汽車美研」（下稱洗車場），於鐵門拉下制止其脫逃後，私行拘禁行為即已完成。李○成係因畏懼共犯陳勝賢等人之威勢，才依指示行事，其他共犯圍毆被害人，並非拘禁被害人之目的。而李○成在洗車場內毆打被害人時，被害人之意識清醒，尚能與人交談，被害人被帶離洗車場後，李○成未再參與圍毆。又卷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下稱解剖、鑑定報告書）僅顯示，被害人死因與遭人毆打相關等情。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李○成之傷害行為有無因果關係？是否係私行拘禁所致？均有未明。原審未詳加調查、究明，遽認李○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調查職責未盡、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。
　⒉李○成係依指示參與動手毆打被害人，應予非難程度較低。
　　原審未詳予審酌李○成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，致量刑較高○祐為重，復未說明理由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　㈢高○祐部分　
　　高○祐僅於被害人進入洗車場休息室及被害人逃出休息室時，與其他在場人圍毆被害人。至後續陳勝賢持用擊破器攻擊被害人、對被害人噴灑辣椒水、將被害人拖至廁所沖水，並以拖把刷洗，以及持用球棒連續重擊被害人等凌虐行為，高○祐均未參與其事。又依解剖、鑑定報告書及現場照片顯示，被害人死亡原因與「窒息死亡」有關，以及被害人從洗車場被帶至「淡水透天厝」2樓房間之木床旁地面發現大量嘔吐物等情，足見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高○祐參與毆打被害人無關。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，遽認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。
四、惟查：　　　　
　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，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、判斷之職權，苟其裁量、判斷，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，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，即無違法可言。　
　　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，係結合故意之基本犯罪與過失之加重結果犯罪之特別加重規定。亦即，因行為人故意實行特定的基本犯行後，另發生過失之加重結果，且兩者間具有特殊不法內涵的直接關聯性，故立法者明定特殊犯罪類型之加重規定，予以提高刑責加重其處罰。從而，故意之基本犯行，以及所發生加重結果之間，除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，該當過失犯一般要件外，對於加重之過失結果必須有預見可能性，始足當之。而所謂能預見，乃指客觀情形而言。此所稱「客觀能否預見」，係指一般人於事後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，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（如加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、身體狀況、他人之行為、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），判斷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是否可能預見而言，申言之，行為對加重結果造成之危險，如在具體個案上，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，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，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，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，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，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、健康及生命法益。即加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，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，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，而非偶發事故，須加以刑事處罰，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，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。又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，就其合同行為，均負全部責任，就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，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，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，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為斷。
　　原判決主要依憑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、
　　證人陳勝賢等人之證詞，佐以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物及社群軟體勘查報告、現場勘驗報告、相驗屍體證明書、解剖、鑑定報告書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所製作之勘驗筆錄、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監視錄影畫面擷圖，與扣案之鋁棒3支、西瓜刀1把等證據資料，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。
　　原判決並說明：鄭民浩因對被害人不滿，遂直接或間接召集李○成、高○祐及陳勝賢等人，邀約被害人前往洗車場後，眾人即以拉下鐵門、阻止逃脫之方式拘禁被害人，並憑恃人數、器械優勢，以強暴方式共同持續持球棒揮擊、拳毆、踢踹被害人，致被害人受有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傷勢，並對被害人噴辣椒水、將之拖進浴室沖水並持拖把刷洗、以膠帶綑綁纏繞被害人之手腳、雙眼，對被害人施加身體上之凌辱虐待。並於被害人往外脫逃時，上前壓制，高○祐進而拉住被害人衣領，將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李○成則喝令被害人下跪。嗣李○成與林柏紳、陳威豪、張瑋成將被害人拖行至休息室外，由陳勝賢自李○成取得辣椒水噴灑被害人及手持球棒毆打，又將被害人拖進浴室內沖水，並持拖把刷洗，之後高○祐與陳勝賢、張瑋成、林柏紳合力將雙眼被膠帶纏繞之被害人抬至自用小客車，由張瑋成駕車搭載陳勝賢、林詣珉及被害人離開洗車場。李○成、高○祐全程在場，並積極參與其中，可認李○成、高○祐與陳勝賢等人就本件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而應共同負責。又揮拳、踢踹，甚至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用力攻擊包含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相當時間，身體重要器官會遭受傷害而有危及生命之可能，此為客觀上可以預見。在被害人遭拘禁於洗車場而無法脫困離開之期間，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或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攻擊，或揮拳、腳踢踹被害人包含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，並於被害人跑出休息室時，上前壓制被害人，高○祐更拉著被害人衣領，將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制止被害人離開等情，足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之凌虐行為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李○成、高○祐應就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負擔加重結果犯之責任等旨。
    至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所指各節，審以陳勝賢抵達洗車場後，固有用腳踢踹、手持擊破器、球棒毆打、噴灑辣椒水之方式繼續傷害被害人。惟解剖、鑑定報告書顯示：被害人身體多處大面積擦挫傷，四肢、背臀部多處皮下、脂肪、肌肉組織出血，致皮下軟組織出血、橫紋肌溶解症、嘔吐物吸入窒息而死亡，堪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係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之前後攻擊行為相互影響累積產生，而非單純陳勝賢其後傷害行為所致，均不能逕認李○成、高○祐先前之凌虐行為，在客觀上不能造成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或二者並無相當因果關係，不足據為李○成、高○祐有利之認定。
　　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，尚與經驗、論理法則無違，且此項事實之認定，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，既無違證據法則，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李○成、高○祐此部分上訴意旨，猶泛言指摘：原判決遽認李○成、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、矛盾之違法云云，洵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
  ㈡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『得』減輕其刑」，係鑑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精神發育及智識程度雖較未滿14歲人為高，惟通常涉世未深，其心智成熟程度不能一概而論，故原則上予以減輕其刑，亦即除足認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已與滿18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由，始例外裁量不予減輕其刑，並說明所憑理由。此係事實審法院依職權裁量之範疇，倘在客觀上並無顯然濫權失當者，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
　　又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未違反比例、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，即不得單憑己見指為違法，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。
　　卷查，以李○成、高○祐分別為95年4月、00年0月出生，於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，參以其2人並非主事者，係受邀參與其事，而本件參與人數眾多，共同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等情，且無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與年滿18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由之具體事證，原判決斟酌上情，並綜合卷內相關事證，予以整體考量，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，於客觀上尚難逕認有濫權失當之情事。至未就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簡要說明理由，固有欠周，惟此對於原判決結果既無影響，不能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。
　　原判決說明：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（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），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其等犯罪之手段、所生危害、犯後態度，尚未與被害人之家屬成立民事上和解，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以及卷附少年事件調查報告記載：高○祐之家庭管教功能無法發揮、李○成之家庭結構正常、家庭經濟穩定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、7年3月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據以量刑。既未逾法定刑度，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，亦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，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至李○成上訴意旨所指，原判決量刑時，未審酌李○成之家庭生活健全，與高○祐之家庭功能不全之情狀有別，致量刑重於高○祐違法一節。惟原判決量刑時，係就各量刑輕重事項為整體評價，而非僅審酌家庭功能是否健全一項，且以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其犯罪情狀較李○成為輕，則李○成所處之刑略重於高○祐，尚難逕認原判決就李○成之量刑違法。檢察官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，其上訴意旨泛詞指摘：原判決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，致李○成、高○祐之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；李○成此部分上訴意旨，猶任意指摘：原判決關於李○成之量刑過重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各云云，均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
五、綜上，本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，或係對原審採證認事、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，任意指摘為違法，或以自己之說詞，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，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。本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之上訴，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應予駁回。　　　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13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　官  李錦樑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周政達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蘇素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洪于智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林婷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君憲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17    日

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464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偉逸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李○成
                 
選任辯護人  林智群律師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高○祐
                 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妨害自由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少年法
庭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少上訴字第19號
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偵字第3號），提起
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上訴駁回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
    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
   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
   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
    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
   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
    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至原判決有無違法，與上訴是
    否以違法為理由，係屬二事。
二、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，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
    職權，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李○成、高○祐（依序係民國95年4
    月、96年2月生，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，完整姓名及
    年籍均詳卷）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
    之科刑判決，改判論處李○成、高○祐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
    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
    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刑，已詳述調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，以
    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。並就李○成、高○祐於原審審
    理時所辯各節，如何不可採信，於理由中詳為論駁。其所為
    論斷說明，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自形式上觀察，並
    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。
三、上訴意旨略以：
  ㈠檢察官部分
    原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
    凌虐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
    ，較第一審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、
    第1項傷害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
    徒刑為重。又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
    之行為，得減輕其刑」，並非必須減輕，是否減輕其刑，應
    審視行為人犯罪情節而定。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惡性重大、迄未
    與被害人即死者陳○煒之家屬成立民事上賠償、犯後態度不
    佳等情，應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。原判決未詳予審酌
    上情，僅以李○成、高○祐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為
    由，率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，且未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
    所列量刑輕重事由，致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，有適
    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  ㈡李○成部分　　
  ⒈被害人抵達○○市○○區「玩水子弟汽車美研」（下稱洗車場）
    ，於鐵門拉下制止其脫逃後，私行拘禁行為即已完成。李○
    成係因畏懼共犯陳勝賢等人之威勢，才依指示行事，其他共
    犯圍毆被害人，並非拘禁被害人之目的。而李○成在洗車場
    內毆打被害人時，被害人之意識清醒，尚能與人交談，被害
    人被帶離洗車場後，李○成未再參與圍毆。又卷附法務部法
    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下稱解剖、鑑定報告書
    ）僅顯示，被害人死因與遭人毆打相關等情。則被害人之死
    亡結果，與李○成之傷害行為有無因果關係？是否係私行拘
    禁所致？均有未明。原審未詳加調查、究明，遽認李○成有
    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調查職
    責未盡、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。
　⒉李○成係依指示參與動手毆打被害人，應予非難程度較低。
　　原審未詳予審酌李○成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，致量刑較高○
    祐為重，復未說明理由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　㈢高○祐部分　
　　高○祐僅於被害人進入洗車場休息室及被害人逃出休息室時
    ，與其他在場人圍毆被害人。至後續陳勝賢持用擊破器攻擊
    被害人、對被害人噴灑辣椒水、將被害人拖至廁所沖水，並
    以拖把刷洗，以及持用球棒連續重擊被害人等凌虐行為，高
    ○祐均未參與其事。又依解剖、鑑定報告書及現場照片顯示
    ，被害人死亡原因與「窒息死亡」有關，以及被害人從洗車
    場被帶至「淡水透天厝」2樓房間之木床旁地面發現大量嘔
    吐物等情，足見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高○祐參與毆打被害
    人無關。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，遽認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
    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
    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。
四、惟查：　　　　
　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，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、
    判斷之職權，苟其裁量、判斷，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
    則，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，即無
    違法可言。　
　　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，係結合故意之基本犯罪與過失之
    加重結果犯罪之特別加重規定。亦即，因行為人故意實行特
    定的基本犯行後，另發生過失之加重結果，且兩者間具有特
    殊不法內涵的直接關聯性，故立法者明定特殊犯罪類型之加
    重規定，予以提高刑責加重其處罰。從而，故意之基本犯行
    ，以及所發生加重結果之間，除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，
    該當過失犯一般要件外，對於加重之過失結果必須有預見可
    能性，始足當之。而所謂能預見，乃指客觀情形而言。此所
    稱「客觀能否預見」，係指一般人於事後，以客觀第三人之
    立場，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（如加害行為造成
    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、身體狀況、他人之行為、當時環境
    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），判斷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
    果之發生是否可能預見而言，申言之，行為對加重結果造成
    之危險，如在具體個案上，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，依一般生
    活經驗法則，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，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
    有結合之必然性，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在刑
    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，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、
    健康及生命法益。即加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，事後以客觀立
    場一體觀察，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，
    而非偶發事故，須加以刑事處罰，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，則
    該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。又共同正犯
    在犯意聯絡範圍內，就其合同行為，均負全部責任，就共同
    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，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
    果之全部刑責，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，於客觀情形能
    否預見為斷。
　　原判決主要依憑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、
　　證人陳勝賢等人之證詞，佐以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
    物及社群軟體勘查報告、現場勘驗報告、相驗屍體證明書、
    解剖、鑑定報告書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監視器
    錄影畫面所製作之勘驗筆錄、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監視錄影
    畫面擷圖，與扣案之鋁棒3支、西瓜刀1把等證據資料，而為
    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。
　　原判決並說明：鄭民浩因對被害人不滿，遂直接或間接召集
    李○成、高○祐及陳勝賢等人，邀約被害人前往洗車場後，眾
    人即以拉下鐵門、阻止逃脫之方式拘禁被害人，並憑恃人數
    、器械優勢，以強暴方式共同持續持球棒揮擊、拳毆、踢踹
    被害人，致被害人受有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傷勢，並對被害人
    噴辣椒水、將之拖進浴室沖水並持拖把刷洗、以膠帶綑綁纏
    繞被害人之手腳、雙眼，對被害人施加身體上之凌辱虐待。
    並於被害人往外脫逃時，上前壓制，高○祐進而拉住被害人
    衣領，將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李○成則喝令被害人下跪。嗣
    李○成與林柏紳、陳威豪、張瑋成將被害人拖行至休息室外
    ，由陳勝賢自李○成取得辣椒水噴灑被害人及手持球棒毆打
    ，又將被害人拖進浴室內沖水，並持拖把刷洗，之後高○祐
    與陳勝賢、張瑋成、林柏紳合力將雙眼被膠帶纏繞之被害人
    抬至自用小客車，由張瑋成駕車搭載陳勝賢、林詣珉及被害
    人離開洗車場。李○成、高○祐全程在場，並積極參與其中，
    可認李○成、高○祐與陳勝賢等人就本件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
    行拘禁而凌虐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而應共同負責
    。又揮拳、踢踹，甚至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用力攻擊包含頭
    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相當時間，身體重要器官會遭
    受傷害而有危及生命之可能，此為客觀上可以預見。在被害
    人遭拘禁於洗車場而無法脫困離開之期間，李○成、高○祐等
    人或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攻擊，或揮拳、腳踢踹被害人包含
    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，並於被害人跑出休息室時
    ，上前壓制被害人，高○祐更拉著被害人衣領，將被害人押
    回休息室，制止被害人離開等情，足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
    與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之凌虐行為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李○
    成、高○祐應就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負擔加重結果犯之責任等
    旨。
    至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所指各節，審以陳勝賢抵達洗車場
    後，固有用腳踢踹、手持擊破器、球棒毆打、噴灑辣椒水之
    方式繼續傷害被害人。惟解剖、鑑定報告書顯示：被害人身
    體多處大面積擦挫傷，四肢、背臀部多處皮下、脂肪、肌肉
    組織出血，致皮下軟組織出血、橫紋肌溶解症、嘔吐物吸入
    窒息而死亡，堪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係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
    之前後攻擊行為相互影響累積產生，而非單純陳勝賢其後傷
    害行為所致，均不能逕認李○成、高○祐先前之凌虐行為，在
    客觀上不能造成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或二者並無相當因果關
    係，不足據為李○成、高○祐有利之認定。
　　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，尚與經驗、論理法則無違，且此項事
    實之認定，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，既無違證據法
    則，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李○成、高○祐此部分上訴意旨，
    猶泛言指摘：原判決遽認李○成、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
    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及
    理由不備、矛盾之違法云云，洵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
  ㈡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『得』減
    輕其刑」，係鑑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精神發育及智識程
    度雖較未滿14歲人為高，惟通常涉世未深，其心智成熟程度
    不能一概而論，故原則上予以減輕其刑，亦即除足認其行為
    時之心智成熟程度已與滿18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由，始例外
    裁量不予減輕其刑，並說明所憑理由。此係事實審法院依職
    權裁量之範疇，倘在客觀上並無顯然濫權失當者，不得任意
    指為違法。
　　又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並
    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未違反比例、公平及罪刑相當
    原則者，即不得單憑己見指為違法，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
    法理由。
　　卷查，以李○成、高○祐分別為95年4月、00年0月出生，於行
    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，參以其2人並非主事者，
    係受邀參與其事，而本件參與人數眾多，共同造成被害人死
    亡之結果等情，且無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與年滿18歲之
    人等同等特殊事由之具體事證，原判決斟酌上情，並綜合卷
    內相關事證，予以整體考量，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
    其刑，於客觀上尚難逕認有濫權失當之情事。至未就適用上
    開規定減輕其刑簡要說明理由，固有欠周，惟此對於原判決
    結果既無影響，不能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。
　　原判決說明：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、
    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
    凌虐致人於死罪（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
    ），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其等犯罪
    之手段、所生危害、犯後態度，尚未與被害人之家屬成立民
    事上和解，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以及卷附少年事件
    調查報告記載：高○祐之家庭管教功能無法發揮、李○成之家
    庭結構正常、家庭經濟穩定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
    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、7年3月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
    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據以量刑。既未逾
    法定刑度，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，亦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，
    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至李○成上訴意旨所指，原判決量刑時
    ，未審酌李○成之家庭生活健全，與高○祐之家庭功能不全之
    情狀有別，致量刑重於高○祐違法一節。惟原判決量刑時，
    係就各量刑輕重事項為整體評價，而非僅審酌家庭功能是否
    健全一項，且以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其犯罪情狀較
    李○成為輕，則李○成所處之刑略重於高○祐，尚難逕認原判
    決就李○成之量刑違法。檢察官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，
    其上訴意旨泛詞指摘：原判決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予
    以減輕其刑，致李○成、高○祐之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原
    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；李○成此部分上訴
    意旨，猶任意指摘：原判決關於李○成之量刑過重，有理由
    不備之違法各云云，均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
五、綜上，本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，或係對原審採
    證認事、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
    敘說明之事項，任意指摘為違法，或以自己之說詞，再為單
    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，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。本件
    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之上訴，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應
    予駁回。　　　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114   年    2     月    13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　官  李錦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周政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蘇素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洪于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林婷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君憲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   114   年    2     月    17    日


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464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偉逸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李○成
                 
選任辯護人  林智群律師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高○祐
                 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妨害自由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少年法庭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少上訴字第19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偵字第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上訴駁回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至原判決有無違法，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，係屬二事。
二、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，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，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李○成、高○祐（依序係民國95年4月、96年2月生，行為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，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）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，改判論處李○成、高○祐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刑，已詳述調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，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。並就李○成、高○祐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，如何不可採信，於理由中詳為論駁。其所為論斷說明，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自形式上觀察，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。
三、上訴意旨略以：
  ㈠檢察官部分
    原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較第一審判決認定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、第1項傷害致人於死罪，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為重。又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得減輕其刑」，並非必須減輕，是否減輕其刑，應審視行為人犯罪情節而定。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惡性重大、迄未與被害人即死者陳○煒之家屬成立民事上賠償、犯後態度不佳等情，應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。原判決未詳予審酌上情，僅以李○成、高○祐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為由，率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，且未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輕重事由，致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  ㈡李○成部分　　
  ⒈被害人抵達○○市○○區「玩水子弟汽車美研」（下稱洗車場），於鐵門拉下制止其脫逃後，私行拘禁行為即已完成。李○成係因畏懼共犯陳勝賢等人之威勢，才依指示行事，其他共犯圍毆被害人，並非拘禁被害人之目的。而李○成在洗車場內毆打被害人時，被害人之意識清醒，尚能與人交談，被害人被帶離洗車場後，李○成未再參與圍毆。又卷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下稱解剖、鑑定報告書）僅顯示，被害人死因與遭人毆打相關等情。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李○成之傷害行為有無因果關係？是否係私行拘禁所致？均有未明。原審未詳加調查、究明，遽認李○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調查職責未盡、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。
　⒉李○成係依指示參與動手毆打被害人，應予非難程度較低。
　　原審未詳予審酌李○成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，致量刑較高○祐為重，復未說明理由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　㈢高○祐部分　
　　高○祐僅於被害人進入洗車場休息室及被害人逃出休息室時，與其他在場人圍毆被害人。至後續陳勝賢持用擊破器攻擊被害人、對被害人噴灑辣椒水、將被害人拖至廁所沖水，並以拖把刷洗，以及持用球棒連續重擊被害人等凌虐行為，高○祐均未參與其事。又依解剖、鑑定報告書及現場照片顯示，被害人死亡原因與「窒息死亡」有關，以及被害人從洗車場被帶至「淡水透天厝」2樓房間之木床旁地面發現大量嘔吐物等情，足見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高○祐參與毆打被害人無關。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，遽認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。
四、惟查：　　　　
　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，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、判斷之職權，苟其裁量、判斷，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，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，即無違法可言。　
　　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，係結合故意之基本犯罪與過失之加重結果犯罪之特別加重規定。亦即，因行為人故意實行特定的基本犯行後，另發生過失之加重結果，且兩者間具有特殊不法內涵的直接關聯性，故立法者明定特殊犯罪類型之加重規定，予以提高刑責加重其處罰。從而，故意之基本犯行，以及所發生加重結果之間，除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，該當過失犯一般要件外，對於加重之過失結果必須有預見可能性，始足當之。而所謂能預見，乃指客觀情形而言。此所稱「客觀能否預見」，係指一般人於事後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，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（如加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、身體狀況、他人之行為、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），判斷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是否可能預見而言，申言之，行為對加重結果造成之危險，如在具體個案上，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，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，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，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，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，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、健康及生命法益。即加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，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，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，而非偶發事故，須加以刑事處罰，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，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，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。又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，就其合同行為，均負全部責任，就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，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，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，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為斷。
　　原判決主要依憑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、
　　證人陳勝賢等人之證詞，佐以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物及社群軟體勘查報告、現場勘驗報告、相驗屍體證明書、解剖、鑑定報告書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所製作之勘驗筆錄、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監視錄影畫面擷圖，與扣案之鋁棒3支、西瓜刀1把等證據資料，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。
　　原判決並說明：鄭民浩因對被害人不滿，遂直接或間接召集李○成、高○祐及陳勝賢等人，邀約被害人前往洗車場後，眾人即以拉下鐵門、阻止逃脫之方式拘禁被害人，並憑恃人數、器械優勢，以強暴方式共同持續持球棒揮擊、拳毆、踢踹被害人，致被害人受有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傷勢，並對被害人噴辣椒水、將之拖進浴室沖水並持拖把刷洗、以膠帶綑綁纏繞被害人之手腳、雙眼，對被害人施加身體上之凌辱虐待。並於被害人往外脫逃時，上前壓制，高○祐進而拉住被害人衣領，將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李○成則喝令被害人下跪。嗣李○成與林柏紳、陳威豪、張瑋成將被害人拖行至休息室外，由陳勝賢自李○成取得辣椒水噴灑被害人及手持球棒毆打，又將被害人拖進浴室內沖水，並持拖把刷洗，之後高○祐與陳勝賢、張瑋成、林柏紳合力將雙眼被膠帶纏繞之被害人抬至自用小客車，由張瑋成駕車搭載陳勝賢、林詣珉及被害人離開洗車場。李○成、高○祐全程在場，並積極參與其中，可認李○成、高○祐與陳勝賢等人就本件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而應共同負責。又揮拳、踢踹，甚至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用力攻擊包含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相當時間，身體重要器官會遭受傷害而有危及生命之可能，此為客觀上可以預見。在被害人遭拘禁於洗車場而無法脫困離開之期間，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或持用球棒等硬物持續攻擊，或揮拳、腳踢踹被害人包含頭、頸、胸、腹在內之身體部位，並於被害人跑出休息室時，上前壓制被害人，高○祐更拉著被害人衣領，將被害人押回休息室，制止被害人離開等情，足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與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之凌虐行為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李○成、高○祐應就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負擔加重結果犯之責任等旨。
    至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所指各節，審以陳勝賢抵達洗車場後，固有用腳踢踹、手持擊破器、球棒毆打、噴灑辣椒水之方式繼續傷害被害人。惟解剖、鑑定報告書顯示：被害人身體多處大面積擦挫傷，四肢、背臀部多處皮下、脂肪、肌肉組織出血，致皮下軟組織出血、橫紋肌溶解症、嘔吐物吸入窒息而死亡，堪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係李○成、高○祐等人之前後攻擊行為相互影響累積產生，而非單純陳勝賢其後傷害行為所致，均不能逕認李○成、高○祐先前之凌虐行為，在客觀上不能造成被害人之死亡結果，或二者並無相當因果關係，不足據為李○成、高○祐有利之認定。
　　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，尚與經驗、論理法則無違，且此項事實之認定，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，既無違證據法則，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李○成、高○祐此部分上訴意旨，猶泛言指摘：原判決遽認李○成、高○祐有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犯行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、矛盾之違法云云，洵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
  ㈡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『得』減輕其刑」，係鑑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精神發育及智識程度雖較未滿14歲人為高，惟通常涉世未深，其心智成熟程度不能一概而論，故原則上予以減輕其刑，亦即除足認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已與滿18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由，始例外裁量不予減輕其刑，並說明所憑理由。此係事實審法院依職權裁量之範疇，倘在客觀上並無顯然濫權失當者，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
　　又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未違反比例、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，即不得單憑己見指為違法，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。
　　卷查，以李○成、高○祐分別為95年4月、00年0月出生，於行為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，參以其2人並非主事者，係受邀參與其事，而本件參與人數眾多，共同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等情，且無其行為時之心智成熟程度與年滿18歲之人等同等特殊事由之具體事證，原判決斟酌上情，並綜合卷內相關事證，予以整體考量，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，於客觀上尚難逕認有濫權失當之情事。至未就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簡要說明理由，固有欠周，惟此對於原判決結果既無影響，不能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。
　　原判決說明：以李○成、高○祐所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、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之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私行拘禁而凌虐致人於死罪（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），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其等犯罪之手段、所生危害、犯後態度，尚未與被害人之家屬成立民事上和解，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以及卷附少年事件調查報告記載：高○祐之家庭管教功能無法發揮、李○成之家庭結構正常、家庭經濟穩定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、7年3月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據以量刑。既未逾法定刑度，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，亦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，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至李○成上訴意旨所指，原判決量刑時，未審酌李○成之家庭生活健全，與高○祐之家庭功能不全之情狀有別，致量刑重於高○祐違法一節。惟原判決量刑時，係就各量刑輕重事項為整體評價，而非僅審酌家庭功能是否健全一項，且以高○祐有對陳勝賢略加勸阻，其犯罪情狀較李○成為輕，則李○成所處之刑略重於高○祐，尚難逕認原判決就李○成之量刑違法。檢察官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，其上訴意旨泛詞指摘：原判決率依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，致李○成、高○祐之量刑過輕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，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；李○成此部分上訴意旨，猶任意指摘：原判決關於李○成之量刑過重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各云云，均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。
五、綜上，本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上訴意旨，或係對原審採證認事、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，任意指摘為違法，或以自己之說詞，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，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。本件檢察官、李○成、高○祐之上訴，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應予駁回。　　　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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